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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的公告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周旭辉分别于2015

年6月4日及6月5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调

查通知书》（编号：成稽调查通字151003、15004号），因公司及周旭辉先生涉嫌

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决定对公司进

行立案调查。具体情况详见公司在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

关内容（公告编号：2015-064、2015-065）。在取得中国证监会对上述立案调查

事项的结论性意见之前，公司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年修订）》

的相关规定，每月发布一次《关于公司股票存在被暂停上市风险的提示性公告》。 

2017年11月13日，公司及周旭辉、张法德、丁勇和、罗进、何苗、周良超、

李国路、刘红、曾兵、王海龙、陈维亮、陈宏、张晓庆、曾兴勇、张世杰、刘志

宏、舒稚寒收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编号：处罚字[2017]124号），

现将该告知书内容公告如下：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亚科技”）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已由

我会调查完毕，我会依法拟对你们作出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措施。现将我会拟对

你们作出处罚及市场禁入措施所根据的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及你们享有的相关

权利予以告知。 

经查，金亚科技存在如下违法事实： 

一、金亚科技 2014 年伪造财务数据的过程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金亚科技 2013 年大幅亏损，为了扭转公司的亏损，时任董事长周旭辉在 2014

年年初定下了公司当年的利润目标为 3,000 万元左右。每个季末，金亚科技时任

财务负责人（2014 年 6 月 20 日之前是张法德，之后是丁勇和）会将真实利润数

据和按照年初确定的年度利润目标分解的季度利润数据报告给周旭辉，最后由周

旭辉来确定当季度对外披露的利润数据。 

在周旭辉确认季度利润数据以后，张法德、丁勇和于每个季度末将季度利润

数据告诉金亚科技财务部工作人员，要求他们按照这个数据来作帐，虚增收入、

成本，配套地虚增存货、往来款和银行存款，并将这些数据分解到月，相应地记

入每个月的账中。参与伪造财务数据的人员包括周旭辉、张法德、丁勇和、李国

路、刘红、张晓庆、舒稚寒、曾兵。 

金亚科技的会计核算设置了 006 和 003 两个账套。003 账套核算的数据用于

内部管理，以真实发生的业务为依据进行记账。006 账套核算的数据用于对外披

露，伪造的财务数据都记录于 006 账套。 

2015 年 4 月 1 日，金亚科技依据 006 账套核算的数据对外披露了《金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以下简称 2014 年年报）。 

二、2014 年年报虚增利润总额 80,495,532.40 元 

金亚科技通过虚构客户、伪造合同、伪造银行单据、伪造材料产品收发记录、

隐瞒费用支出等方式虚增利润。经核实，金亚科技 2014 年年报合并财务报表共

计虚增营业收入 73,635,141.10 元，虚增营业成本 19,253,313.84 元，少计销售费

用 3,685,014 元，少计管理费用 1,320,835.10 元，少计财务费用 7,952,968.46 元，

少计营业外收支 13,154,887.58 元，虚增利润总额 80,495,532.40 元，占当期披露

的利润总额的比例为 335.14%，并使利润由亏损变为盈利。 

三、2014 年年报虚增银行存款 217,911,835.55 元 

2014 年末，金亚科技中国工商银行成都高新西部园区支行账户银行日记账余

额为 219,301,259.06 元，银行流水余额为 1,389,423.51 元，该账户虚增银行存款

217,911,835.55 元，占当期披露的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16.46%。 



四、2014 年年报虚列预付宏山公司 3.1 亿元工程款 

2014 年，金亚科技的子公司成都金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由四川宏

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施工，建设面积 385,133 平方米，每平方米造价约 2,000 元，

按 40%的预付比例估算出来需要预付工程款 3.1 亿元。为此制作了假的建设工程

合同，填制了虚假银行付款单据 3.1 亿元，减少银行存款 3.1 亿元，同时增加 3.1

亿元预付工程款（报表列示项目为其他非流动资产）。 

五、2014 年年报签署情况 

2015 年 4 月 1 日，金亚科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2014 年年报，签字董事为周

旭辉、罗进、王海龙、何苗、陈宏、陈维亮、周良超。同日，金亚科技监事会审

议通过了 2014 年年报，签字监事为张世杰、刘志宏。4 月 3 日在《金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关于 2014 年年度报告书面审核意见》上签字监事为张世杰、

刘志宏。同日在《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 2014 年度报

告的书面确认意见》签字董事为周旭辉、罗进、王海龙、何苗、陈宏、陈维亮、

周良超，签字高级管理人员为罗进、王海龙、何苗、丁勇和。财务报表签字人员

为法定代表人周旭辉、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丁勇和、会计机构负责人李国路。 

曾兴勇为金亚科技监事，参加并主持召开了审议金亚科技 2014 年年度财务

报告的监事会，因个人原因，没有签字就离会，后同意补签，但一直没有补签。 

以上事实，有金亚科技 003 帐套和 006 帐套、金亚科技 2014 年年报、董事

会决议、监事会决议、定期报告书面确认意见、当事人讯问笔录等证据证明。 

我会认为，金亚科技披露的 2014 年年度报告虚假记载的行为，违反了《证

券法》第六十三条有关“发行人、上市公司依法披露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

完整，不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规定，构成《证券法》第

一百九十三条所述“发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披露

信息，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行为。对金亚

科技的上述违法行为，周旭辉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张法德、丁勇和、罗进、

何苗、周良超、李国路、刘红、曾兵、王海龙、陈维亮、陈宏、张晓庆、曾兴勇、



张世杰、刘志宏、舒稚寒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根据当事人上述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与社会危害程度，依据《证券

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 

一、 对金亚科技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 对周旭辉给予警告，并处以 30 万元罚款； 

三、 对张法德、丁勇和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 

四、 对罗进、何苗、周良超、李国路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5 万元罚款； 

五、 对刘红、曾兵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罚款； 

六、 对王海龙、陈维亮、陈宏、张晓庆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 万罚款； 

七、 对曾兴勇、张世杰、刘志宏、舒稚寒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罚

款。 

同时周旭辉作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指使他人从事上述违法行为，依据

《证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我会拟决定：对周旭辉给予警告，并

处以 60 万元罚款。 

综上所述，我会拟决定： 

一、 对金亚科技给予警告，并处以 60 万元罚款； 

二、 对周旭辉给予警告，并处以 90 万元罚款； 

三、 对张法德、丁勇和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30 万元罚款； 

四、 对罗进、何苗、周良超、李国路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5 万元罚款； 

五、 对刘红、曾兵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20 万元罚款； 

六、 对王海龙、陈维亮、陈宏、张晓庆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5 万罚款； 

七、 对曾兴勇、张世杰、刘志宏、舒稚寒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 10 万元罚

款。 

此外，鉴于周旭辉作为金亚科技上述违法行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违法情

节特别严重，张法德、丁勇和、罗进、何苗作为金亚科技上述违法行为其他直接

责任人，违法情节严重，根据《证券法》第二百三十三条和《证券市场禁入规定》



（证监会令第 33 号）第五条的规定，我会拟对周旭辉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措

施，拟对张法德、丁勇和分别采取 10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拟对罗进、何苗分

别采取 5 年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第四十二条和《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处罚听证规则》等有关规定，就我会拟对你们实施的行政处

罚及市场禁入措施，你们享有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的权利。你们提出的事实、

理由和证据，经我会复核成立的，我会将予以采纳。如果你们放弃陈述、申辩和

要求听证的权利，我会将按照上述事实、理由和依据作出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及

市场禁入决定。 

请你们在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 3 日内将《事先告知书回执》（附后，注明对

上述权利的意见）传真至我会指定联系人（王心舒，电话 010-88060618；陶肇

炜，电话 010-88061449、传真 010-88060140），并于当日将原件递交当地证监局，

逾期则视为放弃上述权利。 

针对上述《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公司及相关责任人决定申请

听证、陈述和申辩，公司将根据该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金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